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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32号
建议答复的函

石正乾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设立富民县高考质量奖的建议》（第132号）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建议中关于“设立富民县高考质量奖”的建议
为有效激发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助力高中教学质量的提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您提出建议由县人民政府统筹，县红十字会筹措资金，教育主管部门制定高考质量评价、管理、奖励办法，设立富民县高考质量奖，对高考质量优秀的学校、教师、学生进行奖励。
二、涉及建议内容开展的其他工作
为抓好落实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我局积极对接部分县（区）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目前对接的寻甸县、宜良县、石林县、晋宁区均未设立高考质量奖，主要原因是： 根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津贴补贴管理的通知》（昆人社通〔2025〕38号）第三条规定：“事业单位津贴补贴政策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在国家统一政策之外新设津贴、补贴、奖金项目，一律不准自行提高现有津贴、补贴、奖金的标准和水平。一律不得扩大津贴补贴发放范围。”的文件要求，县（区）无权新设除国家统一政策之外的奖金项目，因此我县无法自行设立高考质量奖。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县教体局，积极向经验做法较好的其他县（区）交流学习，并结合我县财力保障实际情况，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制定切实可行的绩效奖励办法，以激发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促进富民高中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附：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

富民县财政局
2026年6月29日

（联系人及电话：尹雪，68811307）

抄送：县政府督查室、县人大代表委
富民县财政局                   2026年6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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